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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 联 交 易 公 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误导误导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连带责任连带责任连带责任。。。。    

 

释义：     中航工业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航工业财务公司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上下游配套业务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需向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

工业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销售原材料或产品及提供有关综合服务；同时中

航工业也向公司销售原材料或产品及提供有关综合服务。 

为加快公司资金运营效率，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需在中航工业财

务公司设立账户，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中航工业财务公司开展业

务。  

二、关联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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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工业：中航工业为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 

中航工业财务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控股的子公司，系

中航工业的金融业务平台。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公司与中航工业签署的《产品、原材料购销框架协议》 

主要内容：因上下游配套业务关系，公司需向中航工业及其控制的

下属企业销售原材料或产品；同时中航工业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也向公司

销售原材料或产品，如上述交易种类或范围发生变化，双方可签署补充协

议对上述约定进行修改，本协议有效期三年。 

定价政策： 

（1）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 

（2）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

交易价格。 

（3）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

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以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以中航工

业与独立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5）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

参考的，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

合理利润。 

2、公司与中航工业签署的《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主要内容：中航工业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向公司提供劳务、委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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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营其公司、承包公司或业务实体、租赁公司的资产等；同时公司也

向中航工业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提供劳务、承包中航工业及其控制的下属

企业的公司或业务实体、租赁资产等。如上述交易种类或范围发生变化，

双方可签署补充协议对上述约定进行修改，本协议有效期三年。 

定价政策： 

（1）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 

（2）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

交易价格。 

（3）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

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以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以中航工

业方与独立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5）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

参考的，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

合理利润。 

3、公司与中航工业及中航工业财务公司签署的《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主要内容：鉴于中航工业控股的下属企业均在中航工业财务公司开

展业务，且中航工业财务公司可提供不低于外部第三方的商业条件，为加

快公司资金运营效率，公司在中航工业财务公司开立账户，中航工业向公

司提供融资、担保等资金支持，并且中航工业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存款、

融资等各类金融服务，并按照一般商务条款向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贷款服

务，公司及其子公司无须提供任何资产抵押、权利质押或其他担保，本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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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有效期一年。 

定价政策： 

（1）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 

（2）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

交易价格。 

（3）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

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以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以中航工

业或控股的下属单位及中航工业财务公司与独立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

易价格确定。 

（5）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

参考的，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

合理利润。 

同时中航工业及中航工业财务公司保证： 

（1）公司在中航工业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应不低于同期商业银行存

款利率和非关联第三方在中航工业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 

（2）公司在中航工业财务公司的贷款利率应不高于同期商业银行贷

款利率和非关联第三方在中航工业财务公司的贷款利率。 

（3）中航工业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收取的费用原则上

应不高于同期商业银行提供同类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和中航工业财务

公司向非关联第三方提供同类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三、独立董事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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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 审议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度第九次董事会审议了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在表决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均投了赞成票。 

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的表决权。 

五、关联交易的签署情况： 

鉴于涉及多家企业，日常关联交易数量较多，为了方便信息披露及

监管部门的审核以及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同中

航工业及中航工业财务公司签订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该协议签署经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生效，在协议有效期内，无需每年就具体实施协议进行表决，

同时将该关联交易纳入公司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管理体系。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度第九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29 日 


